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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於會議前提供的

兩份資料文件。ECI(2009-10)7提供首長級編制整體情
況的最新資料，以及預先提供可能建議在 2009-2010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開設和刪除的首長級職位的資

料。ECI(2009-10)8則載列自 2002年以來獲批准的首長
級編制變動的最新資料。  

 
 

EC(2009-10)10 建 議 實 施 文 職 首 長 級 職 系 、 紀 律
部隊職系及選定非首長級文職職系
架構檢討的建議  

 
2.  主席告知委員，政府當局曾於 2009年 11月
2日的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
委員會 ")會議上，就當局因應 3份職系架構檢討報告
書所提出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並聽取公務員員工

協會對有關建議的意見。事務委員會同意把建議提交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考慮。事務
委員會委員察悉，除了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下稱
"救護員會 ")外，與會的員工協會大致上接納政府當
局的建議。救護員會指出，雖然救護員職系的職責範

圍於過去數十年擴闊了不少，但該職系的薪酬架構和

薪級卻沒有得到公正的評核。救護員會不滿紀律人員

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下稱 "紀常會 ")未有建議
把輔助醫療津貼納入救護員職系職級的薪級內。事務

委員會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跟進紀律部隊職系的訴

求，即劃一各支紀律部隊的薪酬及職系架構、縮減 5支
一般紀律部隊的規定工作時數，以及把 "直通薪級安
排 "延伸至懲教署、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及政府飛
行服務隊的主任級職系和消防處的救護主任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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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鳳英議員雖然對建議表示支持，但她促請

政府當局跟進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的建議所帶出的

尚待處理事項 (尤其是日後相隔多久進行一次檢討，
以及救護員職系對輔助醫療津貼的關注 )，並就此與
職方磋商。李議員詢問，為何日後進行檢討須由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決定，而不是相關的薪俸及服務

條件常務委員會。李議員與部分公務員員工協會看法

相若，認為決定日後進行檢討的擬議機制過於複雜。

李議員提到救護員職系對輔助醫療津貼的關注，而如

果紀常會建議的輔助醫療津貼檢討一旦展開，她要求

政府當局履行承諾，於 2010年初諮詢職方。  
 
4.  關於向救護員職系人員發放輔助醫療津貼

的諮詢，葉劉淑儀議員和李議員有類似的關注。葉劉

淑儀議員指出，據她理解，消防處部門管理層曾試圖

把消防員職系的薪級維持於救護員職系之上。因此，

她促請公務員事務局在即將向部門管理層進行的諮

詢中，留意這兩個紀律部隊職系的待遇出現差別的可

能性，以確保有關程序公平公正。  
 
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示，紀常會已建議應繼

續發放輔助醫療津貼，以待消防處管理當局根據院前

護理提供者和其他輔助醫療服務的協作情況，進一步

檢討和制訂適當的持續專業發展架構和穩健的資歷

評審制度，以維持和提高本港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質

素。就此，公務員事務局已計劃在落實現時的建議

後，諮詢消防處部門管理層，以跟進紀常會的建議。

她相信消防處部門管理層會透過現有的員工諮詢機

制，蒐集職方對檢討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指

出，公務員事務局察悉到職方對紀常會在職系架構檢

討報告書中提出的部分建議可能有不同看法，而該局

會在適當情況下透過現有員工諮詢機制採取跟進行

動。  
 
6.  至於日後會相隔多久進行一次檢討，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表示，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下稱 "首常會 ")及紀常會均建議應定期進行檢討
(譬如分別每隔 2至 4年及 6年進行一次 )。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已考慮過這些建議，並決定為增加彈性起

見，職系架構檢討應在有需要時進行。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進一步決定，政府當局、個別的有關部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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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或各支紀律部隊的職方如有理據，均可要求進行

職系架構檢討，而有關建議會提交紀常會以徵求其意

見，然後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決定。  
 
7.  為回應委員對政府當局出席財務委員會相

關會議的提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示，她與她的同

事會出席會議，以回應與源自職系架構檢討建議的撥

款申請有關的任何提問，包括關於紀律部隊工作相關

津貼的提問，而這些提問並不屬於小組委員會現時考

慮的建議的範圍。  
 
8.  這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9.  小組委員會會議於上午 9時1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12月 1日  

 


